
《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改革的精神，进一步规范

和优化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与验收管理流程，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下称“市科技局”）制定了《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下

称“细则”），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一、修订背景 

近年来，市科技局按照“权责对等、分级监管，科学规范、简便高效，激

励创新、求真务实”的原则有序推进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和验收管理工

作。面对新变化、新政策、新要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验收工作还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从政策依据看，近年来国家及广东省持续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

革，对科技计划项目的规范化、精细化、绩效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

2024 年省科技厅出台的《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及时补充了

国家和我省近年来在科技治理改革上的新政策新举措，落实科研减负，提升管

理效能。为适应科技项目管理新形势新要求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将上级精神与

本市实践相结合，确保项目管理与时俱进，符合当前科技创新的发展规律和管

理要求。 

二是从文件层级看，为完善全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制度体系，本《细则》

是《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东科技规〔2025〕12 号）的重要补充文

件，着重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中期评估、变更调整、项目终止以及验收评价

等环节进行具体规定。它的制定有助于形成我市在科技计划项目过程管理与验

收环节的制度闭环，形成从立项、实施、验收到成果管理的完整政策链条，提



升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三是从实践运作看，现有验收管理工作存在“僵尸”项目、问题项目的验

收时间过长，评价尺度把握不清、标准不统一等情况，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项目实施的效率和财政资金的安全与绩效。本《细则》旨在通过制度化

设计，明确各方职责，规范关键流程，细化操作标准，为解决实践中的痛点、

堵点问题提供明确的政策依据。 

二、主要内容 

《细则》共五章三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总则，明确了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二是职责分工，厘清了市科技局、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服务机构等各

方在项目实施与验收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三是项目实施，规定了项目承担单位的自我管理要求、市科技局的过程检

查与中期评估机制、项目事项变更的程序与条件、项目主动终止与强制终止的

情形及处理方式。 

四是项目验收，详细规定了验收申请时限与材料要求、验收组织方式与依

据、验收结论分类及标准、结余资金处理办法、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以及分类

绩效评价重点。 

五是附则，规定了《细则》的解释权、生效时间及过渡期安排。 

三、政策预期及影响 

《细则》是在贯彻落实国家、省科技管理改革的各项措施和主要做法的基

础上，结合东莞的实际，进一步优化项目实施和验收流程。该《细则》的实施

预计带来以下影响： 

（一）提升项目管理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保障项目实施质量。《细则》明

确了项目实施、变更、终止、验收的流程操作标准，厘清了市科技局、项目承



担单位、第三方管理服务机构的职责边界，通过分类实施过程检查、规范变更

备案与审批程序、明确终止情形与流程，实现“每个环节有依据、每项操作有

规范”，项目管理效能全面提升。 

（二）优化财政科技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进一步明确验收

评价标准，将验收评价结论分为通过、结题和终止三种，针对不同验收结论明

确不同的处理措施，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和结余资金管理。二是优化结余资金监

督。对于验收通过的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应纳入监督范围，要求“除涉密项

目外，结余资金情况作为项目验收情况信息在项目承担单位范围内主动公开，

结余资金大于 100 万元（含）的项目，应主动接受监督，并向项目管理部门报

备结余资金使用计划”。三是绩效导向更加鲜明，建立以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

为核心，结合分类评价重点和后续跟踪评价的绩效管理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与

后续支持、单位考核等挂钩，将有力引导科研活动从“重立项”向“重产出、

重实效”转变，推动财政资金投向能产生实际效益和影响的创新领域。 

（三）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健康科研生态。一是容错机制落地见

效。对探索性强、风险性高的项目，明确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即可免责并允许项

目验收结论按“结题”处理；对仅完成部分核心指标但经专家认定取得重大技

术突破的项目，可认定为验收“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将有效破解科研人员“不

敢闯、怕失败”的顾虑，激发原始创新和前沿探索的积极性。二是赋予项目负

责人更大自主权。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考核指标的前提下，可自主调整项

目执行期、项目合作单位、技术路线、一般参与人员和科目预算，仅需项目实

施期间备案；明确科研财务助理制度，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经费管理服务，

减少非科研事务干扰，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专注开展技术创新。三是科研

诚信与结果应用联动。将验收结论与诚信管理、后续支持等挂钩，有利于构建

基于信任和绩效的科研管理环境，弘扬科学家精神，打击科研失信行为。 


